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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83 號 政府提案第 15450 號

 

案由：內政部、經濟部函送「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

」，請查照案。 

 

內政部、經濟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 10408125342 號 

經水字第 1040261785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業經本部會銜經濟部於 104 年 11 月 23 日以台內

營字第 1040812534 號、經水字第 10402617850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奉發布令、規定、總說

明及逐點說明各 1 份，敬請察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經濟部、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均含附件〕 
 

部 長 陳   威   仁 

部 長 鄧   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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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經濟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 1040812534 號 

   經水字第 10402617850 號 

 

訂定「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自即日生效。 

 附「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 
 

部 長 陳   威   仁 

部 長 鄧   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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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 

一、本公式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以水利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劃定之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三

項用地之完整區塊為範圍之毗鄰各宗土地之線段長度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土地價格及接受基地

土地價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準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前項所定土地價格，準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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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總說明 

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河

川區域內依前項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而

尚未辦理徵收前，得準用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

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同條

第五項規定：「前項容積移轉之換算公式，由內政部會同經濟部訂定。」爰內政部依據本法第八十

二條第四項規定河川區域內私有土地得辦理容積移轉之立法意旨，依同條第五項規定訂定本換算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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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 

規 定 說 明

一、本公式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 
本公式之法令依據。 

二、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以水

利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劃定之水利法第

八十二條第三項用地之完整區塊為範圍之

毗鄰各宗土地之線段長度比例加權平均計

算土地價格及接受基地土地價格之比值計

算，其計算公式準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前項所定土地價格，準用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計算。 

一、查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水利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第三項土地得以準用都市計畫法第八十

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辦理容積移轉之

立法意旨，係因第三項應視實際需要辦理

徵收之建設防洪設施及截彎取直或擴大通

洪斷面辦理河道治理土地，是政府基於水

道治理之需求，必須取得該私有土地以建

設公共工程、進行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

面之性質，其與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被劃

設為公共設施用地性質類似，惟因受限於

河川區域造成其土地價值偏低，爰本法第

八十二條第五項規定前項容積移轉之換算

公式另訂之。 
二、依據本法前揭規定意旨並參採公共設施保

留地查估土地現值方式，於兼顧合理地價

及地方政府實務可行情形下，以水利主管

機關核定實施計畫劃定之水利法第八十二

條第三項用地之完整區塊為範圍（包含公

、私有土地）之毗鄰各宗土地之線段長度

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土地價格及接受基地土

地價格之比值計算。至於得容積移轉之土

地，回歸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以同法第三項用地之完整區塊範圍內之私

有土地為限。 
三、「毗鄰各宗土地」之定義，係指以核定實

施計畫劃定之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三項用

地之「完整區塊」為範圍所「相鄰接」之

各宗土地（包括河川區、其他使用分區或

公共設施用地） 
四、至於計算公式準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土地價格則

準用同辦法第九條規定，現行係以土地公

告現值為基準，未來該辦法如修正發布改

以市價作為計算基準，本公式之土地價格

屆時，同步依照該條規定，改以市價作為

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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